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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18685.htm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

于发布《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商业贿赂公约》的通知（中

证协发[2006]88号）各会员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全

行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协会秘书处将《中

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商业贿赂公约》（草案）提交全体会员

审议，现将已经会员审议修改并由会员代表签署同意的《中

国证券业协会会员反商业贿赂公约》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中国证券业协会2006年9月4日 中国证券业协

会会员反商业贿赂公约 第一条 为治理证券行业的商业贿赂行

为，营造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章程》，经全体会员协

商达成共识，特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会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各项规章；自觉遵守和

履行协会制定的自律规则和各项公约，形成遵纪守法、严格

自律的行业发展氛围。 第三条 会员应当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关

于治理商业贿赂的各项规定，自觉抵制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

业贿赂，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查办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建立

健全反对不正当交易行为和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第四条 

会员应当自觉维护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做到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规范经营，共同发展，切实保护

投资者利益，维护行业整体形象，努力创造行业和谐发展的

环境。 第五条 会员应当共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公平竞争，

不得有下列行为： 1、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中，为了做大交



易量，增加收入，向机构客户的负责人或居间人账外暗中给

予好处费和返佣；在资产管理业务中，为了取得受托资金，

向委托单位的负责人和员工、居间人账外暗中支付好处费；

在投资银行业务中，为了拉项目，违规向发行人及有关负责

人或居间人账外暗中支付顾问费、公关费。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